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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法最新措施 

    營業秘密法於 102 年 2 月 1 日增訂刑事責任、域外加重處罰、訴

追要件及刑事罰併同處罰等規定。為增進執法機關對營業秘密法之認

識，強化偵辦、審理營業秘密刑事案件之效率與品質，本局 103 年度

採取之後續措施如下： 

一、辦理「103年度營業秘密實務座談會」 

        有鑒於營業秘密案件往往涉及企業內部之產品、製程、技

術等專業領域，一般無跨領域背景之法官、檢察官或基層執法

人員，通常難以深入瞭解個案所涉之機密內容。另有許多負責

偵辦營業秘密刑事案件之檢警人員向本局反映，實務上最困難

的是搜索扣押之執行，因為廠商之製程通常是極端專業之領域，

即便是該領域之碩博士也未必能夠瞭解，又為了保護廠商之營

業秘密，搜索扣押時僅能用關鍵字搜尋之方式，迅速檢索相關

資料，無法將整台電腦搬回鑑識，造成辦案上相當大之困擾。

因此，為提升營業秘密案件偵辦及審理之品質及效率，本局爰

規劃於 5月 23日、7月 11日及 9月 5日分別於竹科、中科及南

科辦理三場次「營業秘密實務座談會」。 

二、協調司法院、法務部研修相關法律 

(一) 因應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責任，司法院配合修正智慧財產法

院組織法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立法委員亦提案修正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增訂第 10 條之 1，加強雙方當事人促進訴

訟之義務，該案已於 4月 10日委員會審查通過，本局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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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辦理。 

(二) 法務部配合修正通過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將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域外使用營業秘密罪納入得監聽之案件，該修正規定

將於 6月 29日正式施行。 

(三) 立法委員提案於證人保護法第 2條增訂第 16款，將營業秘密

法第 13條之 2域外使用營業秘密罪納入適用，該案已於 4月

17日委員會審查通過，本局將持續協調辦理。 

三、研商「營業秘密刑事案件辦案標準化作業流程」 

    經邀集法務部、高檢署智慧財產分署、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

政署等機關、業界代表及實務律師共同研商後，已完成「營業秘

密刑事案件偵辦流程圖」(如下頁下圖)及「偵辦營業秘密刑事案

件應注意事項」草案，並函送高檢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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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三要件之檢驗 

 秘密性：一般人可以輕易從公開管道得知之資訊，原則上即不

具有秘密性，必須是經過分析整理，確實與眾不同、具有獨特

性之資訊，才有秘密性 

 經濟性：機密價值未必須量化，能增加企業競爭優勢者亦屬之 

 保密措施：包括文件管理(如密件標示、加密上鎖、網路安全

等)、人員管理(如員工訓練、簽署保密協定、競業禁止約款等) 

犯罪構成要件之判斷 

主觀構成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故意 

 不法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之不法利益，或為損害營業

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不法取得、使用或洩漏 

 合法取得，未經授權或逾越

授權範圍使用或洩漏 

 不刪除、銷毀或隱匿 

 惡意轉得人 

事證蒐集 

 因營業秘密事涉企業之重大利益，故發動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

時，必須特別謹慎，仔細評估必要性後，始能發動 

 數位證據之取證及鑑識 

 善加利用「窩裡反」條款 

 建立域外情資交換與司法互助之管道 

非告訴     乃論       告訴    乃論 

涉犯第 13條之 1 涉犯第 13條之 2 

收案 
 注意證據之完整性，避免遭到破壞、毀損或抽換 

 採取嚴密的保密措施，妥善保管證據，以免外洩或曝光 

分案 

 因營業秘密案件具有高度專業性，且較一般刑事案件更重

視保密，故應優先由資深且具備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背景

之檢察官承辦，不採隨機分案方式 

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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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時，即可起訴 

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偵辦流程圖 



4 
 

四、編撰近十年營業秘密民刑事案例彙編 

    蒐集、整理近十年法院作成之營業秘密民刑事判決，並

以爭點為主題進行歸納、分析，編撰一本完整之營業秘密民

刑事案例彙編，並上載於本局網站，俾利業界或一般民眾能

迅速查閱、知悉法院對於營業秘密案件相關爭點之見解，將

有助於進行營業秘密訴訟之攻防。 


